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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疾管字第 0900031704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

093000059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十九條(原名稱：傳染病疫
情監視及預警體系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四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 0960001302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十九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五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 1020103022 
號令修正發布第二、三、六、七條條文；並刪除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 
1040100221號令修正發布第六條附表 

 

 

第一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

警系統，並執行下列事項： 

一、就本法第三條所定傳染病，訂定傳染病通報

定義及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具體規範標準化

通報流程、採檢方式、疫情調查及防治措施等

作業。 

二、建構全國各類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從事

通報資料之蒐集、分析，建置檢驗體制與電腦

網路系統，並將分析資料回覆通報機構及地方

主管機關。 

三、督導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辦法所定之相關事

項，必要時得支援其疫情處理工作。 

四、其他與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相關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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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定下列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所屬

疾病管制署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 

一、訂定傳染病通報定義及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等作業。 

二、建構全國各類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 

三、督導地方主管機關執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相關

事項。 

第三條  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分類如下： 

一、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 

二、實驗室監視及預警系統。 

三、定點醫療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 

四、學校監視及預警系統。 

五、醫院院內感染監視及預警系統。 

六、全民監視及預警系統。 

七、防疫物資監視及預警系統。 

八、人口密集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 

九、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 

十、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 

十一、其他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 

第四條  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醫師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時，應依規定

時限報告地方主管機關。 

二、法醫師檢驗屍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

時，應依規定時限報告地方主管機關。 

三、醫師以外醫事人員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

時，應依規定時限報告醫師或地方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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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前三款報告地方主管機關者，應填寫法定

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例）報告單之疾

病詳細報告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傳染

病，得填寫疾病簡單報告表。 

五、地方主管機關接獲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報告，

應即將報告及疫情調查資料以電腦處理轉報

中央主管機關。 

六、醫療機構應設置機構內感染控制專責單位或

指定專人，負責協助醫師報告。醫師於報告地

方主管機關時，應知會機構內感染控制專責單

位或該專人。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實驗室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設有臨床檢驗單

位之醫院、衛生局（所）或研究單位之實驗室，

定期報告特定病原體檢驗項目與檢驗結果等

資料，如附表；必要時實驗室應提供檢體或病

原體供流行疫情監視及流行病學調查之用。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情

監視。 

第七條  定點醫療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應監視之傳染病

或症狀，並指定特定醫療機構定期通報相關資

料。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情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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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校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應監視之傳染病

或症狀，並選擇志願參與之學校定期通報相關

資料。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情

監視。 

第九條  醫院院內感染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醫院定期報告院

內感染及院內感染藥物敏感性檢驗結果等資

料。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情

監視。 

第十條  全民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本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所規定之人員

或一般社區民眾，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疑似

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或有疑似聚集病例情事

時，得以電話、網路、電子文件、入、出國(境)

旅客傳染病書表等方式，主動通知中央主管機

關或地方主管機關。 

二、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應設置全天

候通知連繫管道，廣為宣導並確保其暢通。 

第十一條  防疫物資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經濟主管機關應掌握有關防疫物資之市場

銷售情形，並將相關資料定期提供中央主管

機關。 

二、地方主管機關應指派專人，監視其轄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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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級以上醫院防疫物資之耗用情形。 

三、地方主管機關發現醫療機構之防疫物資耗

用異常時，應派員查詢，並將其結果主動報

告中央主管機關。 

四、中央主管機關發現防疫物資異常耗用時，

得要求地方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構)協助

查明其原因。 

第十二條  人口密集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

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安養機構、養

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教養)機構、

矯正機關或其他類似場所，應依規定定期或

不定期通報指定之傳染病或症狀監視資料。 

二、地方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

情監視。 

第十三條  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應監視之症狀

項目。 

二、地方主管機關人員發現前款症狀項目之疑

似個案或群聚事件，應填寫症狀通報報告

單，報告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之辦理事項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指定醫院定期報告

急診病人就診相關資料。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款報告結果，進行疫

情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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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

傳染者，得進行必要之疫情調查；其檢體經檢驗

為傳染病陽性者，應採行必要之防疫措施，並報

告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向轄區醫事機構、相關醫事團

體、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教

養)機構、矯正機關及其他類似場所，宣導傳染病流

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之相關規定及作業方式。 

第十七條  傳染病之通報，以書面或網路為原則。必要時，得

以電話、電子文件等方式先行報告及確認，書面或網

路後補。 

第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查核醫事機構傳染病通報情

形，醫事機構應予配合，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各級主管機關對於未依規定通報者，除依本法相

關規定處罰外，並應輔導其限期改善。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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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實驗室監視及預警系統病原體檢驗項目表 
病原體 檢驗項目 

Listeria monocytogenes  1. 病原體（分離、分生、抗原） 

2. 藥物感受性試驗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Streptococcus pyogenes 

Yersinia enterocolitica 

Campylobacter species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Salmonella species 1. 病原體（分離、分生、抗原） 

2. 血清群別 

3. 藥物感受性試驗 

Adenovirus  病原體（分離、分生、抗原） 

 
Herpes Simplex Virus  

Influenza virus  

Parainfluenza virus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otavirus 

Enterovirus 1. 病原體（分離、分生、抗原） 

2. 抗體 

Hepatitis A virus 1. 病原體（分離、分生、抗原） 

2. 抗體 

3. 血清轉胺酶（ALT）指數 
Hepatitis B virus 

Hepatitis C virus 

Norovirus 病原體（分生、抗原） 

 


